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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朝后期，周族祖先古公亶父（周太王）的长子太伯和次子仲

雍为了让位于其弟季历及其子昌，出奔到荆蛮之地，并建立了勾

吴国，开创了吴国的历史。 千百年来，这是一个为人们所耳熟能

详的故事。 但是，在历来人们对这个故事的阐发论析中，多是将

太伯、仲雍当做一个整体来进行言说的，且是以太伯为主、以仲

雍为从；或者干脆只提太伯，不提仲雍。 有鉴于此，笔者特草此小

文，对仲雍的有关生平事迹试作考述如下。

一、仲雍为何又名虞仲

在自先秦以来的相关史籍文献的记载中， 仲雍又被称为虞

仲、虞公、吴仲等。 如《左传·哀公七年》中记“太伯端委以治周礼，
仲雍嗣之……”[1]，但在《左传·僖公五年》则称：“太伯，虞仲，太王

之昭也。 太伯不从，是以不嗣。 ”[2]在《史记》的不同篇章中，也分别

提到了仲雍、虞仲的不同称呼。 《周本纪》中记：“古公有长子曰太

伯，次曰虞仲”[3]，而《吴太伯世家》中则谓：“吴太伯，太伯弟仲雍，
皆周太王之子，而王季历之兄也。 ”[4]在《逸周书·世俘解》中，称虞

仲为虞公：“龠人九终，王烈祖自太王、太伯、王季、虞公、文王、邑

考以列升，维告殷罪。 ”[5]到了东汉时期赵晔所著的《吴越春秋·吴

太伯传》中，则谓仲雍一名吴仲：“古公三子。 长曰太伯，次曰仲

雍，雍一名吴仲，少曰季历。 ”[6]另外，据《史记索引》，仲雍又字孰

哉：“伯、仲、季是兄弟次第之字。 若表德之字，意义与名相符，则

《系本》曰‘吴孰哉居蕃离’，宋忠曰‘孰哉，仲雍字。 蕃离，今吴之

余暨也’。 解者云雍是孰食，故曰雍字孰哉也。 ”[7]

仲雍为何又名虞仲？ 历来人们对此进行过许多探讨和争论。

这其实不仅仅是对一个人的名字的争论，而是关涉到太伯、仲雍

为避让季历，究竟出奔到了什么地方的问题。 其中有一部分学者

认为，仲雍之所以又名虞仲，是因为太伯、仲雍当初是出奔到了

山西之虞国，而非江苏之吴地。 如杨宽先生在《西周史》一书中

说：“西周有两个封国都是仲雍的后裔，即在北方的虞(国都在今

山西平陆北)和南方的吴(国都在今江苏无锡东)。 ‘虞’字从‘吴’，
古‘虞’、‘吴’读音相同，实为一字的分化……事实上，太伯、仲雍

是虞的始祖， 所以仲雍又称虞仲……至于吴国， 应该是虞的分

支。 ”[8]童书业先生在《春秋左传研究》一书中，也认为“大伯、虞仲

皆虞国之初祖，大伯、虞仲所奔为山西之虞，而非‘荆蛮’或江苏

之吴。 ”[9]

《史记》的《周本纪》和《吴太伯世家》中，记载太伯、仲雍为避

让季历而出奔吴地的事迹十分清楚。 据上述杨宽、童书业等人的

观点，太伯、仲雍等人所奔之地为山西之虞国，而非吴地；这样的

看法就意味着对 《史记》 等书中关于太伯奔吴之记载的完全否

定。 实际上，据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中的记载，太伯、仲雍奔荆蛮，
太伯卒，无子，弟仲雍立；自太伯至寿梦共十九世，世系的传承非

常清楚。 此外，1954 年在江苏丹徒烟墩山西周墓出土的夨簋，据

唐兰先生在《宜侯夨簋考释》一文中考证，簋铭中的“虞侯夨”，就

是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记载的第五世周章[10]。 又 1959 年在安徽淮

南蔡家岗蔡声侯墓出土的“工䲣大子姑发□反”剑，据郭沫若先

生考释，“姑发□反”即是吴王寿梦太子诸樊 [11]。 这些出土实物上

的文字，证明了《史记》所载吴的世系是可信的。 基于以上事实，

《史记》中关于太伯、仲雍奔吴的记载似不应轻易否定。
再退一步说，即使是像清代学者崔述在《丰镐考信录》中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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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的：“大抵《史记》之言，皆难取信”[12]；那么再转而来看先秦的史

籍文献如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等书，这些书里已经有了不少关于吴君

源自于姬周宗室的记载。 如《左传·闵公元年》记士蔿教晋太子申

效吴太伯所为，出走避祸：“大子不得立矣……不如逃之，无使罪

至。 为吴大伯，不亦可乎？ 犹有令名，与其及也。 ”[13]这里称太伯为

“吴大伯”，且清楚地说明了太伯确有离周远奔之事，而在《国语·
晋语》中也有着与此基本相同的记载。 《左传·哀公七年》中记吴

太宰伯嚭召季康子，季康子使孔子学生子贡往辞，子贡曾对伯嚭

说到：“大伯端委以治周礼，仲雍嗣之，断发文身，裸以为饰”[14]，这

里提到的“断发文身，裸以为饰”正是“荆蛮句吴”人的外在特征。
又《左传·昭公三十年》中记子西谏楚昭王时说“吴，周之胄裔也”
[15]，《左传·哀公元年》记伍员曰“姬之衰也，日可俟也”[16]，《左传·
哀公十三年》中记“吴人曰：于周室，我为长”[17]，这些都十分清楚

地说明了吴君本为周室贵胄这样一个基本事实。 从《左传》、《国

语》到《史记》、《吴越春秋》中的许多记载，构成了一个长长的证

据链，表明太伯、仲雍奔吴之事，是难以被轻易否定的。
太伯、仲雍奔吴既然不容否定，“虞仲”既然不是因为太伯、

仲雍所奔之地为“山西之虞”而得名；那么，再回到本节最初的问

题上，仲雍为何又名虞仲呢？ 按虞、吴两字古时本可通用，《释名·
释州国第七》：“吴， 虞也。 ”[18]《诗经·周颂·丝衣》“不吴不敖”[19]，

《史记·武帝本纪》引作“不虞不敖”[20]；《诗经·鲁颂·泮水》“不吴不

扬”[21]，汉《衡方碑》引作“不虞不阳”[22]；《公羊传·定公四年》：“晋

士鞅、卫孔圄，帅师伐鲜虞”，《注疏》：“虞，本或作吴”[23]。 唐兰先生

据《逸 周 书·世 俘 解》中 的“王 烈 祖 自 太 王、太 伯、王 季、虞 公、文

王、邑考以列升”，以及《左传·僖公六年》中的“大伯、虞仲、大王

之昭也”等记载，认为：“仲雍又叫虞仲、虞公，那么，南方的吴，本

来应该是‘虞’，北方的虞，本来可以称为‘北虞’。 春秋时期，北方

的 虞 称 为 ‘虞 ’，南 方 的 虞 ，因 为 方 言 的 缘 故 ，称 为 ‘工 䲣 ’、‘攻

敔’、‘攻 吴’……古 书 称 为‘句 吴’，一 般 只 称‘吴’，实 际‘吴’跟

‘虞’是一样的。 ”[24]其说可从。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，南方的“吴”本

来叫做“虞”，是太伯、仲雍所立，故仲雍又名虞仲，而北方的虞则

是仲雍之后的封国。

二、《论语》中的“虞仲”非太伯之弟仲雍说

位于江苏常熟虞山东麓的仲雍墓，其第二道牌坊的两旁石柱

上嵌有一副坊联：“道中清权垂百世，行侔夷惠表千秋。 ”此联典

出《论语·微子》：
逸民：伯夷、叔齐、虞仲、夷逸、朱张、柳下惠、少连。 子曰：“不

降其志，不辱其身，伯夷、叔齐与？ ”谓“柳下惠、少连，降志辱身

矣；言中伦，行中虑，其斯而已矣。 ”谓“虞仲、夷逸，隐居放言，身

中清，废中权。 我则异于是，无可无不可。 ”[25]

显然，上述坊联的制联者认为上引《论语》中提到的七位“逸

民”之一的“虞仲”就是太伯之弟仲雍。 实际上，这一看法由来已

久，如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云：

殷道既衰，周大王亶父兴梁之地，长子大伯，次曰仲雍，少曰

公季。公季有圣子昌，大王欲传国焉。大伯、仲雍辞行采药，遂奔荆

蛮，公季嗣位，至昌为西伯，受命而王。 故孔子美而称曰：“大伯，可

谓至德也已矣!三以天下让，民无得而称焉。”谓“虞仲夷逸，隐居放

言，身中清，废中权。 ”大伯初奔荆蛮，荆蛮归之，号曰句吴。 大伯

卒，仲雍立……[26]

上述引文中，班固在叙述太伯、仲雍奔荆蛮的事迹时，分 别

引 用 了《论 语》中 孔 子 说 的“大 伯，可 谓 至 德 也 已 矣……”和“虞

仲、夷逸，隐居放言”的两段话，显然是以为《论语》中的虞仲即太

伯之弟仲雍。 后来颜师古解释这段文字时更是明确地说：“虞仲，
即仲雍也。 ”[27]到了朱熹的《论语集注》，也说：“虞仲即仲雍，与泰

伯同窜荆蛮者。 ”[28]

清代学者崔述，不但认为《论语·微子》中提及的虞仲就是太

伯之弟仲雍， 而且据此对太伯、 仲雍的事迹作了不同以往的推

论。 他在《丰镐考信录》中说：
诗云：“柞棫斯拔，松柏斯兑。 帝作邦作对，自太伯、王季。 ”似

太伯已尝君周而后让之王季也者。 《论语》记逸民，有虞仲而无太

伯，亦似独虞仲未尝为君也者。 或者太伯既立之后让之虞仲，虞

仲逃之而后让之王季乎？ [29]

在这段文字中，崔述进行了两方面的推论：
一是据《诗·大雅·皇矣》中的“帝作邦作对，自太伯、王季”来

推测“太伯已尝君周而后让之王季”。 实际上，“太伯已尝君周”既

未见任何文献的记载，而且历来的经学家对“帝作邦作对，自太

伯、王季”的意思解释得也很明顺清楚。 《毛传》：“对，配也。 从太

伯自见王季也。 ”《郑笺》：“作，为也。 天为邦，谓兴周国也。 作配，
谓为生明君也。 是乃自大伯、王季时则然矣。 大伯让于王季而文

王起。 ”[30]《正义》：“传以言周世世修德，须论王季而已。 今并言大

伯，故解其意。 从大伯之见王季，谓见其生圣子而让之，故王季得

为君而修德，是以本之于大伯也。 ”[31]崔述仅依据“帝作邦作对，自

太伯、王季”来推测“太伯已尝君周而后让之王季”，显然缺乏必

要的依据和足够的说服力。
二是在推论“太伯已尝君周而后让之王季”的基础上，进一步

推测“《论语》记逸民，有虞仲而无太伯，亦似独虞仲未尝为君也

者。 或者太伯既立之后让虞仲，虞仲逃之而后让之王季乎”。 这样

的推测同样缺乏令人信服的事实依据。
至于班固、朱熹、崔述等人都把《论语·微子》中提到的“逸民”

虞仲当作是太伯之弟仲雍，恐怕也是不能成立的。 清代学者汪琬

曾经指出：“泰伯、仲雍之逃周，犹夷、齐之以孤竹让也。 孔子亦尝

推泰伯至德矣，及其诠次逸民，则登夷、齐兄弟于首，而泰伯独不

得援引此例，与仲雍并列，其义安在？ 以时代考之，仲雍前夷、齐

且百年，《论语》序事之体，亦不当先夷、齐而后仲雍，此又可疑者

也。 ”[32]清代学者夏炘《景紫堂文集》卷三有《逸民虞仲夷逸朱张少

连 皆 无 考 说》，文 中 也 指 出，太 伯 之 弟 仲 雍 在 伯 夷 、叔 齐 前 几 百

年，而《论语·微子》在提及“逸民”时，列虞仲于伯夷、叔齐之后，
如果说虞仲即太伯弟仲雍，则这样的排列“非其次”[33]。 应该说，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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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论据是很有说服力的。 另外，仲雍虽然与其兄太伯为让位于季

历及昌而奔荆蛮之地，但他们却在荆蛮之地建立了勾吴国，世代

传邅不绝，称仲雍为“逸民”恐怕也是于义未妥的。 因此，《论语·
微子》中的虞仲应该是别有其人，而非是指太伯之弟仲雍。

三、仲雍建议太伯最终让位季历

上文已经叙及，在先秦的一些史籍文献如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等

书中，对太伯、仲雍兄弟奔吴及吴君源自于姬周宗室等事，都有

一些片段的、侧面的记叙；到了西汉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一书，第一

次对太伯、仲雍奔吴之事作了较为明确而清楚的记载。 但是，在

《史记·周本纪》中记“长子太伯、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，乃

二人亡如荆蛮，文身断发，以让季历。 古公卒，季历立，是为公季”
[34]，在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中记“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，於是太伯、
仲雍二人乃奔荆蛮，文身断发，示不可用，以避季历。 季历果立，
是为王季”[35]，都没有提及古公死后，太伯、仲雍曾回周地奔丧之

事。
而在《史记》之外的其它一些两汉的史籍文献中，则开始叙

及太伯、仲雍回周地奔古公丧之事。 如西汉韩婴撰《韩诗外传》卷

十：
大王亶甫有子曰太伯、仲雍、季历。 历有子曰昌。 太伯知大王

贤昌而欲季为后也，太伯去之吴。 大王将死，谓曰：“我死，汝往让

两兄，彼既不来，汝有义而安。 ”大王薨，季之吴告伯、仲，伯、仲从

季而归。 群臣欲伯之立季，季又让。 伯谓仲曰：“今群臣欲我立季，
季又让，何以处之?”仲曰：“刑有所谓矣，要于扶微者。可以立季。”
季遂立而养文王，文王果受命而王……[36]

东汉王充《论衡·四讳篇》：
昔太伯见王季有圣子文王，知太王意欲立之，入吴采药，断

发文身，以随吴俗。 太王薨，太伯还，王季辟主，太伯再让，王季不

听，三让，曰：“吾之吴越，吴越之俗，断发文身，吾刑余之人，不可

为宗庙社稷之主。 ”王季知不可，权而受之。 [37]

又东汉赵晔《吴越春秋·吴太伯传》：
古公卒，太伯、仲雍归。 赴丧毕，还荆蛮。 [38]

以上三书，皆叙及古公死后，太伯、仲雍曾返周地赴丧。 《韩诗

外传》中还提到季历曾专程到吴地，将古公死讯告知太伯、仲雍；
太伯、仲雍乃从季历归周地，此一情节为《论衡》和《吴越春秋》中

所无。
清代学者刘宝楠曾在《论语正义》中，对《韩诗外传》和《论衡》

中所记的太伯、 仲庸自吴返周为古公奔丧之事表示怀疑：“……
太王殁，太伯若以奔丧反国，则本为适长，理应嗣立，群臣何敢兴

立季之议？ ”[39]实际上，如果没有充分的论据来否定兄弟两人回周

地奔丧之事，我们就仍然只能从事理上来推断它的合理与否：太

伯、仲雍当初看出了古公欲传位于季历以及姬昌的意图，故出奔

荆蛮之地以示主动避让； 及至古公辞世， 作为长子和次子的太

伯、仲雍自应回去奔丧，以尽孝之义；回到周地之后，作为古公少

子的季历哪怕只是在表面上，也必然要表示应由长兄继承王位，
而太伯则再一次坚决表达了不受君位的意愿。 这样的情节发展，
应该都是合乎正常的情理的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上引《韩诗外传》有关太伯、仲雍为奔丧而返

回周地后的一段记载：“……伯、仲从季而归。 群臣欲伯之立季，
季又让。 伯谓仲曰：‘今群臣欲我立季，季又让，何以处之？ ’仲曰：

“刑有所谓矣，要于扶微者。 可以立季。 ’季遂立而养文王”。 这是

在古代典籍文献中对太伯和仲雍两人进行“分别叙述”的为数不

多的几个地方之一。 太伯问仲雍“今群臣欲我立季，季又让，何以

处之？ ”反映了他内心一度的矛盾和犹疑，对此仲雍回答说: 国家

的规章有这么一条，重要的在于扶持国家从微弱走向强盛，可以

立季历。 仲雍的意见表现了他从宗庙社稷的大局着眼的政治上

的远见卓识；而正是由于他的意见，促使太伯下定了最终辞让君

位的决心。

四、太伯“端委以治”与仲雍“断发文身”

历来人们都熟悉太伯、仲雍到吴地后入乡随俗，和当地人一

样“断发文身”的故事。 但实际上在《左传》和后来的《史记》、《吴

越春秋》等书中，对这个情节的记载是有所不同的。 《左传·哀公

七年》载：
太宰嚭召季康子，康子使子贡辞。 大宰嚭曰：“国君道长，而

大夫不出门，此何礼也？ ”对曰：“岂以为礼，畏大国也。 大国不以

礼命于诸侯，苟不以礼，岂可量也？ 寡君既共命焉，其老岂敢弃其

国？ 大伯端委以治周礼，仲雍嗣之，断发文身，裸以为饰，岂礼也

哉，有由然也。 ”[40]

杨伯峻先生注“大伯端委以治周礼”句曰：“端，玄端之衣；委，
委貌之冠，皆周统一前礼服，其后仍之。 大伯初至吴，或仍其旧

服，即所谓治周礼也。 ”[41]由此可知，“大伯端委以治周礼，仲雍嗣

之，断发文身，裸以为饰”是说太伯、仲雍奔荆蛮之地后，太伯治

事时仍然是袭用了周人的衣冠服饰，以“周礼”来治理“勾吴”；等

仲雍继位后，做法却和太伯有所不同，他“断发文身，裸以为饰”，
遵从了荆蛮的风俗习惯。

自汉代以后，文献史籍中对此事的记载，和《左传》有了一些

不同。 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：

……长子太伯、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，乃二人亡如荆

蛮，文身断发，以让季历。 [42]

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：

……于是太伯、仲雍二人乃奔荆蛮，文身断发，示不可用，以

避季历。 季历果立，是为王季，而昌为文王。 太伯之奔荆蛮，自号

句吴。 荆蛮义之，从而归之千馀家，立为吴太伯。 [43]

《吴越春秋·吴太伯传》：

……古公病，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。 遂之荆蛮，断发文身，为

夷狄之服，示不可用。 [44]

前后相较，《左传》作为较早的史籍，它的记载的可信度应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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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高一些；李学勤先生在《勾吴史集序》一文中更是认为：“子贡

向吴大臣讲吴先世情形，也不可能虚构。 ”[45]有论者曾对“大伯端

委以治周礼”的真实性表示怀疑，认为“以情势推测，大王居豳时

与戎狄杂处，至歧下‘乃贬戎狄之俗’,入主中原后周公才制礼作

乐有了周礼，时间先后 100 多年，从豳地出逃的太伯、虞仲二人

哪里懂什么周礼？ ”[46]实际上，这里的“周礼”非必是周公“制礼作

乐”的“周 礼”，而 是 可 以 宽 泛 地 理 解 成 当 时 周 人 已 有 的 礼 仪 习

俗。 至于《史记》、《吴越春秋》记载此事时为何会与《左传》有细节

上的不同，我们今天同样缺乏足够的证据来加以解释。 但从情理

来推测，可能会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：一是自《史记》之后的史籍

文献，记叙太伯、仲雍奔吴之事，明显可以看出，一直是将太伯、
仲雍当做一个整体来记叙的（当然在这个整体中是以太伯为主、
以仲雍为从），故只是泛言其两人“文身断发”；二是《左传》中由

太伯的“端委以治周礼”再到仲雍的“断发文身”，所侧重表现的

是两人到吴地后处理政事及与当地人关系的不同做法和态度；
而《史记》等书在写“文身断发”一事时，所侧重的则是通过此举

“示 不 可 用”，以 避 让 季 历，所 以 写 成 了 太 伯、仲 雍 一 起“文 身 断

发”。
在确认《左传》记载的真实可靠性的前提下，再来看“大伯端

委以治周礼，仲雍嗣之，断发文身，裸以为饰”这几句话，这其实

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细节。 为什么太伯到了吴地后“端委以治周

礼”，而仲雍继位后反倒要“断发文身，裸以为饰”？ 从常理来推

想，似乎下面的一种解释应该是相对比较合理的：太伯到吴地之

后，急着要推行由周地带去的一套礼仪、制度、文化，但因为两地

文化等方面的差异， 可能会使当地人有抵触情绪， 效果并不理

想；仲雍有鉴于此，在继位后“断发文身，裸以为饰”，先是融入到

当地人之中，顺从当地土著的民风民俗，这样便能很快取得当地

人的接受和认同。 《礼记·曲礼下》云：“君子行礼，不求变俗”[47]，实

际上仲雍的祖先公刘当初避夏桀于戎狄时， 也曾这样做过，据

《吴越春秋·吴太伯传》载：“公刘避夏桀于戎狄，变易风俗，民化

其政。 ”[48]这里的“变易风俗”是指改从戎狄的风俗，“民化其政”则

是说戎狄之民最终为其政治所化。 而在仲雍入乡随俗并取得当

地人的接受和认同之后， 一定也还会在吴地继续提倡推行 “周

礼”、周道———周人的文明。 《左传》中记叙的这个细节，表现了仲

雍的聪睿和政治智慧， 同时它也是两地不同的文化形态互相吸

纳、互相交融的一个佳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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